
國立成功大學 107年 11月 26日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 107學年第 1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二、地點：光復校區雲平大樓 4 樓第 2 會議室 
三、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四、主持人：詹總務長錢登                   記錄：王昌銘、黃明仁、李竹筠 
五、主席報告：略 
六、上次決議事項執行情形報告：如附件 1 

七、業務報告：如附件 2 

八、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事務組 
案 由：有關社科院旁(臨成大醫院)機車停車場設置柵欄管制系統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本案已於 104學年度第 1次會議提案第 2案決議通過設置在案，執行情形為

暫時維持現有停車管制，俟後續停車狀況，再與社科院評估是否設置柵欄刷

卡管制。 

2. 根據成大醫院員工朱先生於 107年 10月 16日意見信箱，反映社科院機車停

車場停車身份認定管理問題，為解決管理上的爭議及該停車場長久停車空間

不足問題，建議設置柵欄管制系統，減少管理認定上的困擾。 

3. 該院館外圍的機車停車空間及停放對象之統整開放，社科院於該意見反映回

覆，請學校進行全盤考量，當配合辦理。 

4. 柵欄管制示意圖(如附件 1)，本停車空間約提供 250個格位。 

決 議：同意事務組所提管制方案及柵欄設置位置，請事務組進行規劃設置，柵欄管

制後再觀察是否需要作調整改善，半年後再作檢討。 
 
提案二                                                提案人：事務組 
案 由：擬暫停適用「國立成功大學大學路地下停車場管理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 明：本停車場已於 107年起委外經營，委外營運期間本管理要點擬暫停適用(如 

       附件 2)。 

決 議：停車場委外經營期間，本要點暫停適用。 
 
提案三                                          提案人：軍訓室、事務組 
案 由：有關機車停車證遺失補發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根據同學於學校意見信箱及師生座談反映，機車停車證遺失補發相關證明的

認定標準及補發規定提出討論。 

2. 現行之本校車輛行駛校區管制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為：「汽車通行證、機車

停車證應張貼於車輛明顯處。嚴禁轉借、偽造、複製。如有毀損、遺失、換

車者，請持相關證明，申請免費補發，無相關證明事證者，依申請當季重新

繳費後始得補發。停車卡、車輛感應貼紙如有毀損、遺失，補發時酌收工本

費。」 

3. 建議修正本條文，以符現況，檢附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及原辦法供參(如附件



3)；並配合增訂「本校車輛收費管理要點」二、(七)條文，以符現況，檢附

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及原要點供參(如附件 4)。 
決 議：同意事務組所提方案，修正本校車輛行駛校區管置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汽 

       車通行證、機車停車證遺失，無相關證明事證者，補發時酌收工本費，並配 

       合增訂「本校車輛收費管理要點」二、(七)條文，訂定工本費收費標準。俟

本辦法提本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後開始實施。 
 
九、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楊政峯委員 
案 由：擬建議於醫學院成杏校區機車停車場出口，增設刷卡管制案，提請討論。 

說 明：發現有人從出口違規逆向進入停放，為避免發生危險及遏止投機行為，建議 

       於出口處設置刷卡管制。 

決 議：先加強教育宣導，視實際狀況再作討論是否需管制。 

 
提案二                                                  提案人：軍訓室 
案 由：建議校方開發系統，方便停車場管理人員機動查驗車證案，提請討論。 

說 明：根據學務長與學生座談會，學生建議事項辦理，建議參考警察運用警用小電 

       腦連結相關系統查驗車籍資料的方式，方便管理員查驗車輛是否已完成繳費   

       ，而不用依賴停車證識別。 

決 議：考量地下停車場會有網路連線問題，請事務組研究是否可用單機式作業，或 

       其他可行方式，查驗違規無證車輛，以維師生停車權益。 

 
十、散會：下午 12 時 05 分 
 
 
 
 
 
 
 
 
 
 
 
 
 
 
 
 
 
 
 
 
 
 



  

 

上次會議 (107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決議案執行情形 

案  
號 案     由 決  議  重  點 執  行  情  形 列管情形 

第一案 有關設置「環工系 

採樣車輛專用停車 

格」事宜，提請討 

論。 

照案通過。請事務組協助劃設「環工

系採樣車輛專用停車格」。 

已於 107年 7月停車格

劃設完成。 

           (事務組) 

建議解除 

列管。 

 

第二案 有關博物館志工值

勤出入本校成功校

區通行事宜案，提

請討論。 

鑑於單位自行製作志工專用停車證，

將衍生更多管理上及公平上的問題， 

請博物館研議在原編預算內，支付志

工停車費用；或由事務組與博物館共

同再思考其他可行替代方案，有新方

案時再提下次會議討論。 

會後事務組與博物館

討論後達成共識，維持

現有進出管制方式辦

理。 

           

           (事務組) 

建議解除

列管。 

第三案 有關管理學院地下

停車場行人進出之

通道問題案，提請

討論。 

1. 先與管院相關系所現勘，在地下一 

樓及地下二樓的適當位置加裝出

車旋轉警示燈，以確保安全，並評

估坡道是否有足夠寬度可設置行

人步道。 

2. 在汽機車坡道設置適當警語，提醒

行走坡道之危險性。 

3. 地下停車場通往各單位之門禁管

制時段，原則上尊重相關單位現有

管制方式，若有異動先和各相關單

位協助。 
附帶決議：都計系地下停車場一併設

置旋轉警示燈。 

1.管院：已於 6 月 11

日完成車輛進出警示

系統設置、汽機車坡道

警語設置。  

 

 

2.都計系：已於 11 月

請購更新紅綠燈組及

加裝旋轉警示燈(語音

版)，預計 11月底前完

成。 

           (事務組) 

建議解除

列管。 

第四案 有關改善雲平大樓

周邊停車案，提請

討論。 

1. 有關使用臨時通行單進入校園，請  

駐警隊依提案五修訂之本校車輛

行駛校區管制辦法第六條「各種推

廣進修教育班及在職專班學員之

汽車憑臨時通行單並出示相關證

明文件，經駐警查驗後，始得進入

校區，停放於停車場。」規定配合

辦理。 

2. 臨時通行單由每張 30元調整為每

張 50元，並修改收費標準。 

1. 依決議辦理。 

        (駐警隊) 

2. 臨時通行單已於

107 年 8 月 1 日起

調整為每張 50 元

收費。 

           (事務組) 

建議解除

列管。 

第五案 擬修訂「國立成功

大學車輛行駛校區

管制辦法」案，提

請討論。 

照案通過。但有關本管制辦法第二十

三條，得俟學生成立管理機制，再修

訂之。 

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已於 107 年 6 月 27 日

第 191 次行政會議修

正通過，但有關第二十

三條，學生尚未提管理

機制，俟提出後再討

論。 

           (事務組) 

建議解除

列管。 

附件 1 



 
決定：第一案至第四案解除列管，第五案暫時解除列管，臨時動議第一案解除列管。 
 
 
 
 
 
業務報告： 
    事務組報告： 

(一) 大學路地下停車場已委外經營，並於 107 年 2 月 1 日開始正式營運，固定權

利金每月計新臺幣 15 萬元整。 
(二) 大學路地下停車場 107 年 4-6 月份權利金收入(含變動權利金)總計新臺幣 51

萬 4,573元整，營業稅等支出總計新臺幣 50萬 854元整(含上季短絀 45萬 9,619
元整、107 年 1 月份電費)，結算盈餘總計新臺幣 1 萬 3,719元整，本季盈餘

分配 47%撥付市府，計新臺幣 6,448元整，53%歸本校，計新臺幣 7,271元整。 
(三) 大學路地下停車場 107 年 7-9 月份權利金收入總計新臺幣 44 萬 9,640 元整，

營業稅等支出總計新臺幣 2 萬 1,742 元整，結算盈餘總計新臺幣 42 萬 7,898

元整，本季盈餘分配 47%撥付市府，計新臺幣 20 萬 1,112 元整，53%歸本校，

計新臺幣 22萬 6,786元整。 
(四) 107 上半學年度汽車通行證收入至目前為止計約新臺幣 570 萬元整，機車停 

   車證收入至目前為止計約新臺幣 73 萬 8,000元整，汽車臨時通行單(7-10月 

   份計新臺幣 108 萬 8,050元整。 

 

營繕組報告： 

(一) 停車格位增加供給面的部分： 

1. 生科大樓已啟用，可提供 78個汽車停車格位、453個機車停車格位，增

加在力行校區的停車供給。 

2. 理學大樓即將完工，可提供 102個汽車停車格位、737個機車停車格位，

增加在成功校區的停車供給。 
(二) 工程影響的部分：成功校區在成功機車地下停車場，正在做地下 2樓結構耐

震的補強，預計明年過年前可完成，接續再進行地下 1樓結構耐震的補強。 
 

 

臨時動

議： 
第一案 

擬修訂「國立成功

大學車輛收費管理

要點」案，提請討

論。 

照案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已於 107 年 5 月 17 日

簽請校長核定通過，並

自 107年 8月 1日起實

施。 

建議解除

列管。 

 

附件 2 


